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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统计
显示，仅在今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 4 天时间内，全国就连续发
生 6 起编造虚假爆炸信息威胁
民航安全的事件，造成 22 架次
航班返航、备降或延迟起飞。

“这些犯罪活动，有的为勒索
钱财，有的出于无聊、好奇或者为

‘出风头’，还有的则是基于发泄
私愤、报复社会等动机，引起了不
同程度的社会恐慌，严重影响了

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生产、交
通、生活等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
的社会危害。”最高人民法院新闻
发言人孙军工说。

我国刑法规定，编造爆炸威
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
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
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
期徒刑。

“谎称炸弹”罪该如何
今日起，我国司法机关将施行新规严惩“谎称炸弹”犯罪，
谎称“航班上有炸弹”致使航班返航将被判刑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机场、车
站、商场等场所人员增多。专家
指出，此时出台司法解释不仅能
够警示潜在的违法分子，也再次
提醒公众增强法律意识，莫把“谎
称炸弹”当儿戏。

“有的人出于各种目的‘谎称
炸弹’，他也许不清楚会造成何
种社会危害，也不知道是否触犯
法律，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法律
意识。”武汉大学刑法学教授莫
洪宪说。

阮齐林提醒公众，要做到不造

谣、不传谣，在享有言论自由权利
的同时，也要增强责任心，不通过
短信、微信这些点对点的方式给朋
友发布一些虚假恐怖信息，在未经
证实的情况下也不要将这类信息
转发到公共网络上引起不必要的
恐慌。

专家同时提醒，机场、车站等
公共场所莫有“狼来了”的心理，要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认真对
待恐怖信息。“因为安全责任最重，
节假日期间更是要做到一丝不苟、
万无一失。”阮齐林说。

司法解释界定了“虚假恐怖
信息”的范围，规定了何种情形可
追究刑事责任，哪些情形可从重
处罚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罪的入罪标准是“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司法解释用列举
的方式明确了“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的六种情形：

致使机场、车站、码头、商场、
影剧院、运动场馆等人员密集场
所秩序混乱，或者采取紧急疏散
措施的；影响航空器、列车、船舶
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
的；致使学校、医院、厂矿企业、国
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生产、经
营、教学、科研等活动中断的；造
成行政村或社区居民生活秩序严

重混乱的；致使公安、武警、消防、
卫生检疫等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
对措施的；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的。

“一个案件是治安案件还是
刑事案件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六种
情形的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刑法
学教授阮齐林强调。

孙军工介绍，司法解释还规
定了“致使航班备降或返航，或者
致使列车、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
工具中断运行的”“多次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等从重
处罚的5种情形，以及造成“3人
以上轻伤或者1人以上重伤”“妨
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等加重处
罚的5种情形。

莫把“谎称炸弹”当儿戏

□据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一段时间以来，谎称“航班上有炸弹”的行为严
重影响人民交通、生活等秩序，社会危害很大。最
高人民法院 29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界定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入罪门槛，严惩

“谎称炸弹”犯罪。司法解释将于 2013 年 9 月 30日
起施行。

六种情形可追究刑事责任

“谎称炸弹”处罚不一追责过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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